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

荣誉市民称号授予办法（2023年修订）》的通知

玉政办发〔2023〕15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委，市政府各委办局：

《玉林市荣誉市民称号授予办法（2023年修订）》已经市六届人民政府第3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0月17日
玉林市荣誉市民称号授予办法

（2023年修订）
第一条  为表彰和鼓励在玉林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合作交流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外国公民、港澳台同胞、华侨和其他非本市户籍人士，结合玉林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授予、撤销玉林市荣誉市民称号以及获得玉林市荣誉市民称号后享受的礼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玉林市荣誉市民称号由市人民政府授予。成立玉林市荣誉市民授予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分管民政工作副市长担任，副主任由协助分管民政工作的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民政局主要负责人担任，成员单位由市政府办公室、市外事办、市侨务办、市台办、市侨联、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市投资促进局等相关部门和人民团体组成。

授予委员会负责授予“玉林市荣誉市民”称号的牵头协调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办公室负责统筹、指导“玉林市荣誉市民”评审授予以及收集、统计并管理“玉林市荣誉市民”等相关工作。市政府办公室、市外事办、市侨务办、市台办、市侨联、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市投资促进局等相关部门和人民团体按照各自职责，分别负责授予荣誉市民称号的推荐、审核等工作。
第四条  授予玉林市荣誉市民称号，应当按照实事求是、坚持标准、注重实效、男女平等、尊重自愿的原则。
第五条  凡承认一个中国原则，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认可并热爱玉林，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外国公民、港澳台同胞、华侨和其他非本市户籍人士，可以被推荐为玉林市荣誉市民候选人:
（一）为促进玉林市与其他城市和地区交流合作、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提升玉林市国内外形象和影响力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
（二）在玉林市投资创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
（三）在玉林市城市建设、环境优化、社会管理、乡村振兴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
（四）在玉林市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旅游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
（五）为玉林市发展慈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
（六）其他方面有重大贡献的。
第六条  授予玉林市荣誉市民称号，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推荐。符合授予荣誉市民称号条件的，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委，市直机关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各企事业单位，中直、区直驻玉各单位在征得其本人同意后推荐。推荐对象属外国人士、港澳同胞的，向市外事办推荐；属华侨的，向市侨务办、市侨联推荐；属台湾同胞的，向市台办推荐；属国内非本市公民的，向相关业务主管部门推荐。

（二）初审。各业务主管部门收到推荐材料后，应当征询各有关单位的意见，并将准备齐全的有关材料报玉林市荣誉市民授予委员会办公室，由其办公室牵头依法审查推荐程序合法性、材料完整性等，并召集相关部门召开评审会议，会议提出初审意见，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日，公示有异议的，各有关部门应当在收到异议后30日内进行调查，并提出处理建议报授予委员会复审；公示无异议的，授予委员会办公室将候选人名单呈报市人民政府审定。

（三）审定。授予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审核候选人名单，经授予委员会专题会议讨论通过后，由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将有关材料报市人民政府审定。
（四）授予称号。经市人民政府审定同意后，向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的非本市户籍人士颁发荣誉市民证书，证书由市人民政府统一印制，并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报道。颁发荣誉市民证书可以视情况举行颁证仪式，仪式由推荐单位承办。

（五）报备。收到推荐的各单位，将授予的文件等相关材料报市民政局备案，由市民政局统一统计和管理。

第七条  玉林市荣誉市民称号是终身荣誉。被授予玉林市荣誉市民称号的外国公民、港澳台同胞、华侨和其他非本市户籍人士可以享受下列礼遇：
（一）应邀参加本市举行的重大活动，享受贵宾礼遇；
（二）免费在本市指定医院进行健康检查；
（三）荣誉市民及与其同行的配偶到本市旅游景点游览，凭《荣誉市民证》免收旅游景点第一道门票；

（四）荣誉市民三代以内的直系血亲，就读本市的幼儿园、小学、中学、中专、职业学校和市属大专院校，在同等条件下，入学依规定给予优先照顾；

（五）应邀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专题调研、决策咨询等活动；
（六）获赠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关资料；
（七）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礼遇。
第八条  被授予玉林市荣誉市民称号的外国公民、港澳台同胞、华侨和其他非本市户籍人士，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有与荣誉市民称号不相符行为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可撤销其“玉林市荣誉市民”称号。
第九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荣誉市民称号授予办法的通知》（玉政办发〔2007〕2号）同时废止。
